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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汇报

县林业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2024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盯法治政府建设关键性结果性指标，围绕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工作任务，强化法治宣传教育，严格规范执法，扎实抓好有关工作任务落实。现将县林业局2024年度法治建设工作报告如下：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局党组制定了年度学习计划，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进一步强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以及习近平对法治工作指导讲话精神的贯彻学习，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知识，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用于指导林业实践工作，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林业领域落实落细，推动县林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开展好法治教育培训，提升法治人员综合素质，综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制度落实等工作。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统筹法治工作、强化队伍法治意识；每年听取法治建设报告2次，能及时掌握情况，精准定位诸如执法规范、普法成效这类问题，迅速研讨解决，契合依法行政、依法治林需求，为林业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三、法治建设保障机制
成立法治建设专项领导小组，林业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各科室、二级单位负责人为成员，明确职责分工，统筹规划法治工作，定期开会部署、监督、检查，压实各层级法治建设责任。
1. 健全林业执法制度，细化执法流程、裁量标准，减少执法随意性；建立案件审核、执法公示、责任追究系列规范，保证执法公正透明。
2. 完善规范性文件管理，严格制发、审查、备案、清理流程，确保文件合法合规，契合林业实际与上位法要求。
3. 定期组织执法、普法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内容涵盖法律法规、执法实操、纠纷调解技巧，邀请专家授课、剖析典型案例，提升人员专业素养。
4、设法治建设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用于购置执法记录仪、监测设备，保障执法证据采集科学性；支持普法宣传物料制作、法治阵地建设，还可用于聘请法律顾问，化解法律难题。
5. 内部强化法制科室监督职能，审核执法案卷、检查执法行为；外部主动接受人大、司法、公众监督，拓宽举报投诉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6. 将法治建设纳入科室、二级单位绩效考核，与评优评先、绩效奖金挂钩，依考核结果奖惩，激励全员投身法治建设。
四、提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法治水平
组织专题培训，邀请法律专家剖析林业相关法，结合案例讲解工作要点。制定年度学法计划，规定必学法律法规；设“法治讲堂”，让业务骨干、法律顾问分享经验技巧；鼓励员工交流学法心得，营造浓厚学法氛围。细化林业执法操作流程，从立案到结案各环节明确要求；引入执法监督系统，全程记录执法，定期抽检案卷，纠正不规范行为，倒逼工作人员依法依规办事。
今年以来，我局共开展线上线下学习6次，行政执法人员技能培训2次。
五、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化领导干部法治理念，切实落实各相关股室责任，严格落实督导审核，推进法治建设责任落实走深走实。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抓手。一是利用特殊节日开展普法宣传。在县法治广场开展《湿地保护法》宣传、3月3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在赵河公园开展保护野生动植物就是保护人类宣传等宣传活动，采取制作标语、发放宣传海报等多种宣传方式，不断扩大林业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二是县林业局组织相关人员加大林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三是组织相关人员不定时深入到涉林企业一线开展林业法治宣传工作，让企业知晓相关政策，及时排解涉林企业难题。
六、下步工作打算
[bookmark: _GoBack]林业局将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工作精神，在责任上再强化,在措施上再强化,不断提高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水平,为推动全县林业工作新发展营造风清气正、和谐友好的环境，为全县林业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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